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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

在 2002年 10月 2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在 2002年 10
月 4日成立、負責研究《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修
訂規例》”)及主體條例 (即《聯合國制裁條例》)有關條文的小組委員會，
亦應負責審議《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規例》 (“《暫停
實施規例》 ”)。

2. 本文件旨在綜述委員對兩項規例及主體條例的主要關注，以

及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02年 10月 30日及 12月 10日上兩次會議上進行討
論期間提出的關注所作的回應。

《《《《 2002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背景

3. 《修訂規例》的目的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於
2002年 1月 16日通過的第 1390號決議。安理會第 1390號決議旨在修訂根
據安理會第 1267號決議針對塔利班實施的若干制裁，以及修訂根據安
理會第 1333號決議針對烏薩馬．本．拉丹、 “基地 ”組織和塔利班實施
的若干制裁。兩項決議是在阿富汗仍受塔利班控制的時候訂立的。

委員的意見

《修訂規例》是否有效

4. 委員認為，根據主體條例第 3條訂立的《修訂規例》無效，原
因是主體條例把 “制裁 ”界定為 “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以外地方而實施的……強制性措施 ”，而《修訂規例》則針對 “個
人 ”而非地方 (即阿富汗領土 )實施制裁。雖然制裁的對象依然是烏薩



2

馬．本．拉丹、“基地 ”組織及塔利班，但他們是 “個人 ”，並非 “地方 ”。
為解決這個問題，政府當局應採取下列其中一種做法   

(a) 修訂主體條例，把安理會所實施的制裁的涵蓋範圍擴大；或

(b) 提交新的法案，以實施安理會第 1390號決議中《聯合國 (反恐
怖主義措施 )條例》 (“《反恐條例》 ”)不能涵蓋的元素；或

(c) 透過行政措施實施制裁。

透過《反恐條例》實施安理會第 1390號決議的某些元素

5. 為免在有人觸犯《修訂規例》及《反恐條例》同時規限的罪

行時，不知道應援引哪項法例提出起訴，又考慮到根據主體條例第 3條
訂立的規例無須經立法會審議，委員亦認為應廢除《修訂規例》中與

《反恐條例》重疊的條文。

《修訂規例》所訂的廣泛搜查和調查權力

6. 委員指出，《修訂規例》所訂的搜查和調查權力過於廣泛，

應予削減，以便與《反恐條例》所訂的權力一致。

政府當局的回應

7. 政府當局堅決認為，《修訂規例》屬主體條例所訂訂立規例

的權力範圍，因為《修訂規例》旨在實施安理會第 1390號決議，而該
項決議是安理會第 1267號決議和第 1333號決議的延續，而兩項決議所
針對的對象均為阿富汗。

8. 政府當局接納委員在上文第 5段提出的意見，並會根據主體條
例訂立另一項修訂規例，以廢除《修訂規例》中與《反恐條例》重疊

的條文，即有關武器禁運及禁止供應資金的條文。應委員的要求，政

府當局已答允提供文件，列出《修訂規例》中《反恐條例》可以或不

可以涵蓋的條文，以及《反恐條例》不可以涵蓋有關條文的理由。

9. 關於《修訂規例》及《反恐條例》所訂的搜查和調查權力有

別，政府當局解釋，這是因為訂定《修訂規例》與《反恐條例》屬兩

項不同的工作，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目的。

10. 鑒於《反恐條例》和《修訂規例》均於 2002年 7月 19日刊登憲
報，吳靄儀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在《修訂規例》訂定搜查和調查權力時，

理應參考立法會在 2002年 7月 12日通過的《反恐條例》的有關條文。此
點非常重要，因為《反恐條例》是立法會透過公開和具透明度的立法

程序制定的法例，而《修訂規例》則由行政長官訂立，沒有提交立法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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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進行的有關討論

11. 委員可注意到，在 2001年 11月 30日保安事務委員會與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政府當局就打擊恐怖活動及恐怖分子融

資活動的措施諮詢兩個事務委員會時，保安局局長告知委員，當局可

根據主體條例第 3條訂立規例，或提交新法案，藉此實施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法律政策專員回應委員就首個方案提出的疑問時表示，如透

過根據主體條例第 3條訂立規例實施安理會第 1373號決議，則須首先修
訂主體條例，因為主體條例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地方，而安

理會第 1373號決議並非針對地方。

《《《《 2002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安哥拉安哥拉安哥拉 )(暫停實施暫停實施暫停實施暫停實施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背景

12. 在 1997年 8月 28日，安理會通過第 1127(1997)號決議，對安哥
拉 徹 底 獨 立 全 國 聯 盟 (“安 盟 ”)施 加 若 干 措 施 。 為 實 施 安 理 會 第
1127(1997)號決議，行政長官按外交部的指示，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
見後訂立了《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第 4D及 4E條，禁止任何被指
定為安盟高級官員或其成年直系親屬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特區 ”)，或經香港特區過境，以及撤銷入境事務處處長向此類人士發出
的任何旅行證件。

13. 安理會於 2002年 5月 17日通過第 1412(2002)號決議，在 2002年 5
月 17日至 8月 14日這 90天期間，暫停執行有關措施。安理會又於 2002年
8月 15日通過第 1432(2002)號決議，把暫停執行該等措施的時期再延長
90天，直至 2002年 11月 13日為止。

14. 《暫停實施規例》由 2002年 10月 18日在憲報刊登當天起實施，
該規例旨在暫停實施《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第 4D及 4E條。

委員的意見

15.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認為在 2002年 5月 17日至 10月 17日《聯合
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仍然生效期間，入境事務處處長可行使《入境條
例》所賦予的酌情決定權處理安盟高級官員或其直系親屬的入境申

請，顯然是錯誤的。

政府當局的回應

16. 政府當局解釋，政府當局實際上無法趕及在行政會議夏季休

會之前，根據主體條例訂立規例，藉此執行外交部有關實施安理會第

1412號決議的指示。政府當局認為在訂立《暫停實施規例》之前，透
過行政措施實施安理會第 1412及 1432號決議是較恰當的做法，即入境
事務處處長可接受安盟高級官員或其直系親屬的入境申請，並判斷應

否向有關申請人簽發香港入境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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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當局指出，雖然辦理簽證申請的程序或已展開，但在香

港制定法例暫停實施《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第 4D及 4E條之前，
入境事務處處長決不會簽發入境簽證。政府當局又指出，在 2002年 5月
17日至 10月 17日期間，入境事務處並無接獲安盟高級官員或其直系親
屬的申請。

18. 委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說法，並要求當局提供文件，說明當

局為何認為，在香港制定法例執行安理會第 1412及 1432號決議之前，
入境事務處處長執行兩項決議的規定是恰當的。吳靄儀議員指出，若

這是政府當局的立場，則在終審法院仍正審理爭取居留權人士的上訴

案件時，入境事務處處長便不應強迫該等案件的上訴人返回內地。

《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

19. 委員曾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訂上述條例，訂明根據第 3條
訂立的規例須提交立法會審議。政府當局答稱，現時並無迫切需要這

樣做，因為該條例能有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根據聯合國安理

會各項決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施加制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1月 15日


